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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7,500万元

29,44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天津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10,000万元

10,593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R否 □不适用：_________

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22,000万元

2,87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394,742

67.02%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因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顶科”）授信事宜，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农业银行铜陵开发区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铜陵顶科与其签订的

《综合授信协议》提供金额20,00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2、因铜陵顶科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事宜，公司与中国银行铜陵分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为铜陵顶科与其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协议》提供金额2,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因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精达”）授信事宜，公司与工商银行铜陵百大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铜陵精达与其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提供金额25,000万元最高额连带

责任担保。

4、因铜陵精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事宜，公司与邮储银行铜陵分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为铜陵精达与其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协议》提供金额2,5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5、因天津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精达”）授信事宜，公司与中国银行天津东丽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津精达与其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提供金额10,000万元最高额连带

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2024年12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为11家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46,000万元的担保。

2025年1月13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精达股份直接持股100%
秦兵

91340700672641062D
2008-04-10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40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漆包电磁线、裸铜线、电线电缆的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340,852.79
244,581.25
96,271.54
635,617.37
8,812.33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347,529.64
256,828.48
90,701.16
770,681.87
12,525.26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天津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精达股份直接持股100%
秦兵

91120110761269506W
2004-5-20

天津东丽经济开发区四纬路

9835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销售并制造特种电磁线、特种漆包线、聚氨酯复合尼龙漆包线、异形漆包线、裸铜线。（涉及国

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110,648.45
75,944.93
34,703.52
208,536.18
4,382.4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19,693.33
85,025.08
34,668.25
270,718.46
5,445.71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精达股份直接持股100%
陈鼎彪

913407007285297913
2001-06-15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0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销

售；电线、电缆经营；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132,076.80
73,670.04
58,406.77
218,432.09
1,533.6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20,976.37
64,111.11
56,865.26
267,390.41
6,142.5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铜陵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农行铜陵开发区支行

债务人：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20,000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二）公司为铜陵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铜陵分行

债务人：铜陵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三）公司为铜陵精达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工商银行铜陵百大支行

债务人：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25,000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银行

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或合同，则保证

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至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

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

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产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四）公司为铜陵精达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邮储银行铜陵分行

债务人：铜陵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2,500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债务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

利、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他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等，但法律、法规要求必须由债权人承担的费用除外）。

（五）公司为天津精达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天津东丽支行

债务人：天津精达漆包线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

因此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上述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公

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下属公司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

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的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394,7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67.02%。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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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铜陵精达特种

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张军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张军强先生由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变更为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军强先生变更为职

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人员构成不变。

张军强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仍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张军强先生简历：

张军强先生，197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现任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等职务。曾任铜陵精工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铜陵顶科镀锡铜线有限公司财务

部经理、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5-138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8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为保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以电话、口头及邮件方式发出紧急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3人，实际
参会董事13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为2名）。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滕磊
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证券事务代表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滕磊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夏亚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

人员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类别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姓名

主任委员

滕磊

胡亚玲

顾诚

陈永平

委员

唐斌

陈永平

李鹏

胡亚玲

夏亚斌

顾诚

蔡东宏

蔡东宏

丁正锋

刘明东

张良森

郝毓鸣

李鹏

周红霞

夏亚斌

丁正锋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
聘任滕磊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吴旭春先生担任公司执行总裁，聘任何婧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聘任朱彤先生

担任公司副总裁、首席财务官，聘任董树星先生、房文艳女士、宋永亮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相关内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程蕾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至（六）项议案所涉及的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139）。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5-136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沃克公园

8801栋8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9
1,555,242,079

77.83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明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并修订相关文件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3,815,379
比例（%）

99.9082

反对

票数

1,368,400
比例（%）

0.0879

弃权

票数

58,300
比例（%）

0.0039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董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4,845,179
比例（%）

99.9744

反对

票数

335,200
比例（%）

0.0215

弃权

票数

61,700
比例（%）

0.004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议案名称

唐斌

滕磊

张良森

郝毓鸣

夏亚斌

丁正锋

周红霞

得票数

1,553,169,803
1,553,183,476
1,553,158,956
1,553,148,536
1,553,245,854
1,553,146,612
1,553,186,97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667
99.8676
99.8660
99.8653
99.8716
99.8652
99.867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4.05

议案名称

陈永平

李鹏

顾诚

胡亚玲

蔡东宏

得票数

1,553,156,255
1,553,173,521
1,553,174,356
1,553,185,438
1,553,153,77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658
99.8669
99.8670
99.8677
99.865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 2024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并修订相关文件的议

案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唐斌

滕磊

张良森

郝毓鸣

夏亚斌

丁正锋

周红霞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陈永平

李鹏

顾诚

胡亚玲

蔡东宏

同意

票数

6,700,193

6,054,617
6,068,290
6,043,770
6,033,350
6,130,668
6,031,426
6,071,785

6,041,069
6,058,335
6,059,170
6,070,252
6,038,586

比例（%）

82.4447

74.5010
74.6692
74.3675
74.2393
75.4367
74.2156
74.7122

74.3342
74.5467
74.5570
74.6933
74.3037

反对

票数

1,368,400

/
/
/
/
/
/
/

/
/
/
/
/

比例（%）

16.8379

/
/
/
/
/
/
/

/
/
/
/
/

弃权

票数

58,300

/
/
/
/
/
/
/

/
/
/
/
/

比例（%）

0.7174

/
/
/
/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参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其关联方已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炜、马正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5-139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共同
组成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副董事长的选举，确认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非独立董事：滕磊先生（董事长）、夏亚斌先生（副董事长）、唐斌先生、张良森先生、郝毓鸣女

士、丁正锋先生、周红霞女士
2、独立董事：胡亚玲女士、陈永平先生、李鹏先生、顾诚先生、蔡东宏先生
3、职工董事：刘明东先生
4、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专门委员会类别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姓名

主任委员

滕磊

胡亚玲

顾诚

陈永平

委员

唐斌

陈永平

李鹏

胡亚玲

夏亚斌

顾诚

蔡东宏

蔡东宏

丁正锋

刘明东

张良森

郝毓鸣

李鹏

周红霞

夏亚斌

丁正锋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为独立董事，且成员中有半数
以上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亚玲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
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3日、2025年 11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0）、《海南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7）。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裁：滕磊先生
2、执行总裁：吴旭春先生
3、副总裁：何婧女士、朱彤先生、董树星先生、房文艳女士、宋永亮先生
4、首席财务官：朱彤先生
5、董事会秘书：何婧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程蕾女士
上述人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滕磊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102,000股，吴旭春

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797,600股，何婧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727,600股，朱彤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730,000
股，董树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49,000股，房文艳女士持有公司股票550,000股，宋永亮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540,000股。上述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定的要求。董事会秘书何婧女士、证券事务代表程蕾女士均已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沃克公园8801栋
联系电话：0898-67482082 / 0898-67482025
传真：0898-67482007
邮箱：hnmining@hnmining.com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非独立董事章云龙先生、独立董事孟兆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颜区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公司对上述任期届满离任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滕磊，中国国籍，男，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曾任复
星集团矿业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投资总监、高级投资总监、执行总经理，复星资源集团投资董

事总经理，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副董事长。现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Kodal Minerals PLC 董事，洛阳丰瑞氟业有限公司董事，海南现代建筑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旭春，中国国籍，男，196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南京鑫源招标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主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现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安全总监。

何婧，中国国籍，女，1977年出生，法学学士。曾任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览海医疗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现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

朱彤，中国国籍，男，1981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曾任印尼古龙棉兰钢铁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复星集团钢铁事业部财务总监，复星能源环境及智能装备集团财务高级总监，复星集团财务管
理部（产业运营）财务执行总经理。现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董树星，中国国籍，男，1970年出生，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煤炭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工程师，菲利普
斯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油藏/完井工程师，康菲石油公司首席油藏工程师、油藏工程主管、渤海开发主
管，亚美大陆煤层气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技术副总裁；洛克石油副总裁、联席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现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洛克石油联席首席执行官、首席油藏工程师。

房文艳，中国国籍，女，1971年出生，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石油大港油田设计院助理工程师，中国
石油对外合作赵东项目会计师，阿帕契中国公司高级会计师，洛克石油高级会计师、财务总监、副总
裁、高级副总裁、联席总裁。现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洛克石油联席首席执行官（轮值），
国际石油协会中国区北方分会副主席。

宋永亮，中国国籍，男，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副部长，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石碌铁矿分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地下采矿场矿长、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石碌铁矿分公司总经
理、党委书记。

程蕾，中国国籍，女，1990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2012年7月加入公司，2020年12月起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5-137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董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依据修订后的《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由13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刘明东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刘明东先生与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明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443,600股，为其在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期间，通过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自愿增持取得。刘明东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规定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明东先生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附：职工董事简历
刘明东，中国国籍，男，196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海南省“杰出人才”。曾任海南

矿业联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海南省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及第十一届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工商联
（总商会）第九届副会长，海南省昌江县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海南省上海商会会长，海南省上市
公司协会会长，海南省昌江县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5-099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

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

诚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并购重
组）〔2025〕12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并于2025年7月29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修订稿）》及相关文件。

鉴于本次交易审计基准日更新至2025年6月30日，同时根据上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和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了修订、补充及完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修订稿）》及其他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等。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
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交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5-100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范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049,225股，占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3.18%。上
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8月12日，公司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范俊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0.73%，减持期间为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收到范俊先生出具的《关于所持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
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1月28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范俊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3,0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3%。此外，因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自主行权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行权登记，2025年8月10日至2025年11月27日期间，公
司总股本由 410,383,848 股变更为 412,093,948 股，范俊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稀释比例为
0.0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范俊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13,049,225股

3.1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3,049,225股

注：上表中的“持股比例”以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前2025年8月10日的公司总股本410,383,848
股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范俊

2025年8月12日

3,000,000股

2025年9月15日～2025年11月28日

集中竞价减持，3,000,000股

15.16～18.30元/股
50,674,413.42元

已完成

0.73%
不超过：0.73%
10,049,225 股

2.44%
注：1.上表中的“减持比例”和“当前持股比例”均以截至2025年11月27日的公司总股本412,093,

948股计算；
2.上表中的“原计划减持比例”以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前2025年8月10日的公司总股本410,

383,848股计算；
3.因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自主行权和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行权登记，

2025年8月10日至2025年11月27日期间，公司总股本由410,383,848股变更为412,093,948股，范俊
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稀释比例为0.01%。范俊先生主动减持比例和被动稀释导致的股份变动
比例合计为0.7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5-098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审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

诚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通知，因本次交易申请文件

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
则》的相关规定，上交所对本次交易中止审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截至目前，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已完成对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更新及加期审计等相关工作。公司已
向上交所申请恢复本次交易申请文件的审核，并于2025年11月28日收到上交所同意恢复审核的通知。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等。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
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3883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25-066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路808号老百姓15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
371,553,471
48.960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谢子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刘晓恩已于2025年11月27日因个人工作原因向董事

会提交辞职报告，辞任公司董事职务；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冯诗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246,025
比例（%）

99.6481

反对

票数

1,183,557
比例（%）

0.3185

弃权

票数

123,889
比例（%）

0.033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4,347,761
比例（%）

98.0606

反对

票数

7,132,921
比例（%）

1.9197

弃权

票数

72,789
比例（%）

0.019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4,337,661
比例（%）

98.0579

反对

票数

7,119,021
比例（%）

1.9160

弃权

票数

96,789
比例（%）

0.026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4,233,761
比例（%）

98.0299

反对

票数

7,191,921
比例（%）

1.9356

弃权

票数

127,789
比例（%）

0.034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4,216,061
比例（%）

98.0252

反对

票数

7,206,921
比例（%）

1.9396

弃权

票数

130,489
比例（%）

0.035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4,202,661
比例（%）

98.0216

反对

票数

7,205,521
比例（%）

1.9392

弃权

票数

145,289
比例（%）

0.039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4,172,461
比例（%）

98.0134

反对

票数

7,256,821
比例（%）

1.9531

弃权

票数

124,189
比例（%）

0.0335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

2、本次会议没有需要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勇军、吴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3883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25-067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27日收到董事刘晓恩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刘晓恩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其书面辞职

报告自正式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8日、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

事会，董事会成员包含一名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谭坚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

期自2025年11月28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刘晓恩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11 月

27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 年 2 月 21
日

离任原因

个 人 工 作 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否

具 体 职 务（如

适用）

不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刘晓恩先生

的辞职申请自其书面辞职报告正式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刘晓恩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董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刘晓恩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

的公开承诺。刘晓恩先生在任职期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晓恩先生在任期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其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谭坚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2025年

11月28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谭坚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职工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

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附件：

谭坚先生个人简历

谭坚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湖南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学士，湖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职于爱尔眼科，从事医疗用品的采购管理工作。谭坚先生于2008年加入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曾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第四届和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现任第五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条件。


